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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6                                证券简称：ST 安信                          编号：临 2021-068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公告暨前期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新增 2 宗案件尚在审理中； 1 宗案件已结案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被执行人 

 涉案的金额：新增案件的金额 8.17 亿元；已结案案件的金额 0.46 亿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新增的诉讼案件尚在审理中，公司将

依据法律规定程序，积极行使诉讼权利，存在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

已结案的案件，公司前期根据民事判决书计提了相关损失，由于该诉讼对应的信托

项目于本年内进行了兑付，本报告期内公司对前期计提的损失予以冲回，预计将增

加公司当期经营利润。 

 

一、 新增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近日，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安信信托”）收到起诉书，涉

及安信信托的给付义务。具体公告如下： 

序

号 
原告 被告 

涉诉余额 

（万元） 
案件进展 

1 重庆金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 385.09 已立案，审理阶段 

2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81,314.73 已立案，审理阶段 

 

（一）涉及重庆金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一宗案件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收到了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出具的《传票》。 

（1）案号：（2021）沪 0110 民初 14339 号 

（2）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重庆金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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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告的主要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按照原告与被告签署的《抵押合同》的《抵押物清单》中所列抵

押物内容办理注销抵押登记，并责令被告将《抵押物清单》中所有不动产权属证书

归还原告。 

2.请求判令被告按空置租金损失向原告支付自 2018 年 5 月 2 日起至 2021 年 3 月

16 日止违约金为人民币 3,850,941.79 元，以及自 2021 年 3 月 17 日起至本起诉状请求

事项 1 办理完毕之日止的违约金。 

3.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公证费、律师费及其他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起诉书陈述的主要事实与理由： 

原告为担保第三方公司与被告签署《信托贷款合同》，与被告于 2015 年 12 月签

署《抵押合同》，将原告名下的不动产抵押给被告，并办理抵押登记相关手续，同时

将抵押物的不动产权属证书原件交予被告。2018年 4月 4日前，第三方公司已按《信

托贷款合同》约定全额支付贷款本金及利息。根据《抵押合同》约定原告承担的担

保责任已消灭，被告应在 2018 年 5 月 2 日前办理注销抵押物抵押登记的手续，并将

抵押物不动产权属证书归还给原告。截止目前，被告未办理抵押物抵押登记相关手

续，并未将不动产权属证书原件交还给原告。 

（5）诉讼判决及进展情况： 

已立案，审理阶段。 

 

（二）涉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宗案件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收到了上海金融法院出具的《应诉通知书》。 

（1）案号：（2021）沪 74 民初 2879 号 

（2）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3）原告的主要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及违约金，暂计至 2021 年 7 月 29

日受益权转让价款为 583,397,260.27元、违约金229,750,000元，合计 813,147,260.27

元，之后的受益权转让价款、违约金按《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约定，计算至实际

清偿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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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令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本案权利而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4）起诉书陈述的主要事实与理由： 

2018 年 4 月 17 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即期），被告将 5

亿份劣后级信托单位所对应的信托受益权转让给原告，转让价款 5亿元。原告向被告

支付了 5 亿元转让价款，双方办理了信托受益权变更登记。同日，被告与原告签订

《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远期），约定被告于指定日期向原告购买上述信托受益权。

2019 年 6 月 28 日，第三方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自愿代被告向原告垫付

48,109,589.04 元，其余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被告至今未支付。 

（5）诉讼判决及进展情况： 

已立案，审理阶段。 

 

二、前期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1.涉及北京首创金融资产交易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宗案件 

公司前期披露了涉及北京首创金融资产交易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首创金融”）的一宗案件，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于 2019年 9月 27日做出（2019）

沪 0110 民初 15041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公司前期展业过程中与首创金融签署的以

《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形式所提供保底承诺有效，公司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给付首创金融信托受益权转让款 4586 万元，并以信托受益权转让款金额为基数，

自约定的转让日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年利率 24%计算违约金，详细情况请见公司发布

的诉讼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19-046 号）。 

公司积极履行受托人职责，推动案涉信托计划底层资产处置清收。2021 年 3

月，案涉信托计划底层资产完成处置变现，公司依据受益人大会表决通过的会议决

议，将案涉信托计划底层资产处置款扣除所涉税费后，向全体受益人进行分配。首

创金融根据其持有的信托份额获取分配 4285 万元信托收益后，与公司达成和解协

议，同意免除公司在判决书项下的其他给付义务（包括未兑付的信托收益、违约金

等），并解封先前查封冻结的公司账户和资产。公司已与首创金融于 2021年 5月在上

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主持下通过执行笔录形式对和解协议进行备案。2021

年 6月 28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做出（2021）沪 0110执恢 909号《结案通知书》，

判定前述生效民事判决书确定被执行人负担的钱款给付义务，被执行人已经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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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执行完毕。 

 

三、相关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新增的诉讼案件尚在审理中，公司将依据法律规定程序，积极行使诉讼权利，

存在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已结案的案件，公司前期根据民事判决

书计提了相关损失，由于该诉讼对应的信托项目于本年内进行了兑付，本报告期内

公司对前期计提的损失予以冲回，预计将增加公司当期经营利润，具体以会计师审

计确认结果为准。 

 

四、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结案通知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